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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3〕16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

人才工作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湖北经济学院人才工作奖励办法》已经学校审定，现印

发施行。

湖北经济学院

2023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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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人才工作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,全面落实学校人才队

伍建设目标任务，引导和激励各单位和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人

才引进、培育和稳定工作，努力营造引才、育才、用才、爱才、

留才的良好环境，根据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、中心、研究所等教学科研单

位（不包含职能部门）。

第二章 奖项设置与奖励标准

第三条 人才工作奖励设置为“人才工作先进单位”奖项。

第四条 学校设立“人才工作奖励专项资金”，列入学校经

费预算和绩效总额，专门用于人才工作奖励。

第五条 学校对受到奖励的集体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
“人才工作先进单位”奖励获奖单位在编在岗教职工人均 1000

元。

第三章 评选条件

第六条 “人才工作先进单位”评选条件

“人才工作先进单位”主要奖励在学校人才引进、培养和

稳定等人才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，评选条件为：

（一）单位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高度重视人才工作。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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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人才观，积极贯彻落实学校各项人才政策举措，把“尊重

人才、爱护人才、培养人才”作为促进单位事业发展的助推器。

（二）保质保量完成人才引进任务。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明

确，结合单位急需人才，不断加大引进投入力度，积极构建“人

才信息库”，创新人才引进渠道和途径，人才引进成绩突出。

（三）创新人才工作机制，工作氛围良好。健全完善单位

内部教师培养、使用、激励、保障等方面的措施和制度，关心

各类人才的工作、学习、成长和生活。教师群体工作的积极性、

主动性、创造性高。

（四）人才使用、培育工作中成效显著。教师在重大项目、

重大成果及重要奖项方面业绩突出，对学校事业发展贡献较大，

具有引领和表率作用。

（五）核心人才队伍稳定，无人才流失。

在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引进中取得成绩的单位优先评选。

第四章 评选程序

第七条 满足奖励条件的单位，可申报“人才工作先进单

位”。

第八条 人才工作奖励一般每2年评选1次，每次评选“人

才工作先进单位”2 个。

第九条 人才工作奖励的申报与评审按以下程序办理

（一）申请。满足条件的单位申请，并附证明材料，提交

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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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核。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。

（三）评审。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对符合条件的单位进

行评议，提出建议获奖单位。

（四）公示。校党委常委会审定后，公示获奖名单。

（五）表彰。学校发文表彰并核发奖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4 日印发


